
贵阳学院学生违纪处理流程图

提交违纪处理申请及违纪材料

核实整理材料

依据规定提出拟处理意见

反馈处理意见到教学院

学生处处务会讨论

起草正式处分决定书

提交校办秘书科

教务处

二级学院

OA 打印处分文件

听取学生本人意见

留校查看（含）以下处分 开除学籍处分

报分管校领导审批 学校法律顾问审核后报校长办公会讨论

处理材料立卷、归档



学生违纪处理廉政风险点及内控制度一览表

流程
风险

环节

所涉对象及廉政风险点
责任主体

所涉

对象
风险点

学生违

纪处理

工作

核实整理

材料

学

生

管

理

科

不及时受理违纪处理材料，对违纪材料

不认真审核，把关不严。

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提出拟处

理意见

对处分意见存在主观倾向，处理建议不

客观不公正。不严格遵守学生管理规

定。

反馈意见

到教学

院、听取

学生意见

不向教学院反馈处理意见；不听取学生

本人陈述和申辩。

报批程序
不按规定履行报批程序。对开除学籍处

理的学生不按规定报校长办公会讨论。

下发处理

文件

不及时反馈处理文件给二级学院、教务

处及学生本人

立卷、

归档

不按规定保存已办结的违纪、申诉卷

宗。


